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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

一、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推进市场准营承
诺即入制改革若干规定》的修改

1.将第四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三

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的“行政审批
局”均修改为“政务服务部门”。

2.在第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浦
东新区探索符合相关规模要求、实施统一规范
化管理的连锁经营企业，适用市场准营承诺即
入方式办理相关行政许可。”

二、对《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的修改
1.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推动全社会节

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
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本市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2.删除第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3.将第十九条修改为：“本市实行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对项目用能和碳排
放情况开展综合评价，具体实施办法由本市节
能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4.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市发展改革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节能降碳
相关平台，并加强平台间信息共享，完善节能

降碳统计、政策、标准等专业基础数据库，定期
发布新产品、新技术信息，为社会提供节能降
碳指导和服务。”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电力企业、燃气
供应企业、热力供应企业应当定期向市节能主
管部门报送电力、燃气、热力设施接入信息以
及用量情况。”

5.其他修改：
（1）将条例中的“节能目标”统一修改为

“节能降碳目标”，“节能措施”统一修改为“节
能降碳措施”。
（2）将第四条中的“农业”修改为“农业农

村”，“环保”修改为“生态环境”。
（3）将第六条中的“节能和环境保护”修改

为“节能降碳和环境保护”。
（4）将第十七条中的“节能考核”修改为

“节能降碳考核”。
（5）将第二十四条中的“能源统计指标

体系”修改为“能源和碳排放统计核算指标
体系”。
（6）将条例中的“区、县”统一修改为“区”，

“质量技监”统一修改为“市场监管”，“规划国土
资源”统一修改为“规划资源”，“文化”、“旅游”统
一修改为“文化旅游”，“卫生”统一修改为“卫生
健康”，“住房保障房屋管理”统一修改为“房屋管
理”。
（7）将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七条中的“建设交通”修改为“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
（8）将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建设交通”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将第四十一
条“建设交通”修改为“交通”。

三、对《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修改
1.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市逐步建

立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通过学分银行
等方式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本市鼓励各类学
校、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将学习成果存入学分银
行。学分银行应当建立各类学习成果的认定和转
换标准，为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并逐
步建立终身学习激励制度。”

2.删去第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3.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教育、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对终身教育相关培训机构的设立、日常运行、变
更与终止等加强管理，健全常态化检查和收费监
管制度，维护受培训者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4.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5.其他修改：
将条例中的“工商”统一修改为“市场监督管

理”，“文广影视”统一修改为“文化旅游”，“电视
大学”统一修改为“开放大学”，“行政部门”统一
修改为“部门”，“区、县”“区（县）”统一修改为
“区”，“农业”统一修改为“农业农村”，“人口和计
划生育”统一修改为“卫生健康”。

此外，对条款顺序和部分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

浦东新区推进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若干
规定》《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上海市终身教
育促进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
公布。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上海市浦东新区推进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若干规定》

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6年3月31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上海市浦东新区推进市场准营承
诺即入制改革若干规定〉等3件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已由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6
年3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4
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6年3月31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六届〕第八十三号

最近，很多用户发现，微信推出

了“贴图”新功能，来自陌生人的“贴

图”消息会被系统主动推送到用户的

微信聊天页面。

乍一看，“贴图”似乎是用户随手

记录的生活片段，有刚绽放的春花、

拿到奖状的孩子、旅游景点的留影

等，以图片为主，文字很短。相关内容

虽然琐碎，但阅读量不低，即使是平

淡无奇的图片，也常常能收获“10
万+”的阅读量以及数以百计的评论。

但上海辟谣平台调查发现，不少

热衷“贴图”的用户尚未意识到背后

的风险——高阅读量的代价是拱手

送上的个人隐私。此外，一些嗅觉灵

敏的营销机构更是看出了“贴图”带

来的商业机会，用精心炮制的“日常

分享”掩盖商业推销的目的，以此博

流量变现。

风险多多

有人以为，“贴图”是另一种“朋

友圈”，所以用它记录日常生活。殊不

知，“贴图”属于微信公众号体系，它

与“朋友圈”最显著的区别是：“贴图”

的内容不仅微信好友能看见，也向所

有微信用户公开。

从事社交平台运营的刘生（化

名）透露，“贴图”本质是微信推出

的轻量化公众号，业内也将它叫作

“小绿书”——微信的主题色是绿

色，“贴图”的形式也与“小红书”平

台相似。

“传统微信公众号内容以长篇图

文居多，复杂图文编排往往要借助专

门的编辑平台，创作门槛较高。发布

‘贴图’的方法却与发布‘朋友圈’相

似，只要注册公众号，就能直接用手

机完成，几张照片加一小段文字，甚

至只发照片不发文字，都是‘贴图’，

大大降低了创作门槛。”刘生说，微信

推出“贴图”功能是其参与市场竞争

的手段之一，目的是迎合当下用户碎

片化阅读与轻量化表达的需求。但对

使用者来说，务必分清“朋友圈”的私

域属性与“贴图”的公域属性。

记者注意到，很多普通用户把

“贴图”当“朋友圈”发，家庭生活、子

女信息、个人行程、财产相关等多重

敏感内容，全部公开。

这些“贴图”进入微信平台的公

域传播范围后，被系统算法推送给

其他用户，部分“贴图”由此收获了

很高的阅读量、点赞量和评论量。比

如，当一名用户“晒”出拿着奖状的

孩子时，会收获很多陌生人点赞。有

的用户似乎乐在其中，不仅通过评

论与其他陌生人互动，还更加频繁

地通过“贴图”发布孩子以及自己的

私人生活照片。

显然，如此“贴图”，风险重重。

一方面，不法分子可以通过公开的

“贴图”内容拼凑出用户的个人画

像，盗用信息或实施精准诈骗。尤其

对未成年人来说，隐私信息公开，还

可能增加被拐卖、诈骗、骚扰等安全

隐患。另一方面，过度公开私人生

活，可能引发网络围观、恶意评论、

信息篡改等问题。要知道，“贴图”一

旦发布，极易被转发、保存，后续难

以彻底删除。

事实上，即便是“仅限微信好友”

可见的“朋友圈”，也不建议发布涉及

个人隐私信息的内容。早在“贴图”功

能上线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网安局

等权威机构就多次提醒，不要在“朋友

圈”发布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含有个人

信息的照片、火车票、登机牌等。

套路重重

与个人信息泄露同样值得关注

的，还有隐藏在看似日常分享中的风

险。

“10年托举，女儿终于考上了??
学校”是记者近日被推送的一条“贴

图”内容。照片中，一名面容清秀的

女孩站在上海某知名学校门口。翻

看该用户发布的“贴图”，内容似乎

记录了一个儿女双全的四口之家，

凭借科学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了优秀

的孩子。

但仔细观察发现，照片中的人物

与背景存在技术合成痕迹，人物表

情也不够自然。记者使用多款AI大
模型分析，多张照片被判定“AI生成
痕迹明显”；更有模型明确指出，这

类照片由AI生成，已在多个社交平
台被营销号用于推销辅导课程。据

此查证，果然在其他平台发现有多

个用户发布类似照片，借此推销培

训课程。

记者又查看了该用户在“贴图”评

论区与网友的互动内容，发现每当有

网友咨询育儿方法时，该用户便引导

网友添加微信，声称可以介绍老师。记

者按提示添加微信后，对方自称“拥有

进入知名学校的内部渠道，仅限内推，

收费高昂”。但经业内人士核实，对方

所称升学途径完全不靠谱，“极可能是

利用家长希望孩子进入名校的心理骗

取钱财”。

可见，该用户利用“贴图”打造育儿

成功的家长人设，其根本目的是推销不

靠谱的“升学途径”以牟利。

除了有人冒充“优秀孩子家长”，还

有不少机构或个人直接通过“贴图”推

销各种产品或服务。例如，多个带有“律

师”字样的账号都发布了法院、办公场

所等场景的照片：有的文案是代理胜诉

案件介绍；有的则是站在当事人角度，

强调律师业务的重要性。但经大模型比

对核查，相当一部分文案由AI生成，相
同内容也出现在不同平台、不同账号的

帖子里。

“目前，为推广‘贴图’功能，微信提

供了公域流量扶持。因此，该功能已被

各类商业主体盯上，成为新的营销渠

道。‘贴图’运营成本低，又能借助平台

推荐触达潜在客户，所以这些商业主体

纷纷布局。对普通用户而言，千万不要

将‘贴图’视作陌生人的真实生活，很多

账号背后带有商业目的，甚至存在陷

阱。”刘生提醒。

对此，监管部门应督促平台尽快完

善审核机制，明确“贴图”内容运营红

线。普通用户则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避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任翀

贴图得到“10万+”，隐私也拱手送上
微信提供公域流量扶持推广新功能，各类商业主体纷纷布局博取流量变现

最近，社交平台不少帖子称废旧手

机回收价走高，行情火爆，甚至有自媒

体表示“3台旧手机可换1台iPhone”“从
前屏幕碎裂、无法开机的报废机回收价

仅几十元，如今价格已升至几百元”。

这是真的吗？连日来，记者走访上

海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发现，网传说法严

重夸大。除了个别安卓机型回收价有所

波动，大部分手机的回收价格并不高。

调查中，记者拿着8台旧手机询
价，其中2台无法开机、6台可以开机。

在电子产品回收与交易平台“爱回

收”的一个网点，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

回收无法开机的手机。在能开机的手机

中，iPhone4回收报价20元；iPhone6s
Plus报价35元；iPhone7Plus报价120
元；华为P8回收报价35元；华为P50
Pro报价560元；荣耀Magic7报价2120
元。且所有报价都是在手机屏幕无划

痕、外观无磕碰、功能完好的状况下，如

果有破损，回收价更低。

也有回收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所谓

“旧手机回收价上涨”仅限部分品牌的

部分机型，“因为那些机型中的芯片兼

容性比较高，可以在智能家居等其他行

业中二次利用”。至于“3台旧手机可换
1台iPhone”的说法，也存在“博眼球”嫌
疑。现实情况是3台状况良好的旧手机
最多只能换到非常老旧的iPhone手机，
如果要换最新款iPhone，恐怕需要十几
台甚至几十台旧手机。

还有回收商表示，短视频平台上的

“高价回收”并不可靠。

他们说，这是行业“套路”：有回收

商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报价比市

场价高出一大截，并要求用户将手机快

递给他们。如果用户快递了手机，回收

商表示须根据手机存储量、电池健康情

况、外壳及屏幕是否有损坏、功能是否

完好等进行二次评估后报价。然后，往

往以手机某处有问题为由，报出一个远

低于广告的回收价格。如果用户不接受

这一价格，就得自行承担退货运费。

记者建议，用户回收旧手机时首选

线下店铺，当面验机，不要轻信高于市

场价的承诺。 本报记者 白璐

废旧手机回收价格行情火爆？
谨防“高价回收”套路

求证辟谣
留言板

很多微信用户都收到系统推送的“贴图”内容。 手机截图

3月29日下午，桂林北至珠海方向
的D3665次列车，被困在一条隧道里3个
多小时，车上乘客反映，因空调不运行，

车厢内闷热缺氧，有孩子被热哭，还有乘

客疑似晕厥。有乘客提出要砸窗，列车员

不让，并表示要请示列车长。这样的事

情，过去一年已发生多次，铁路部门似乎

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纠错和改进机制。

对于铁路发生故障停摆后的应急

处置，上观新闻微信公众号读者在评论

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frank：砸窗下车等行为有侵入邻近
铁路的危险，禁止是为保证受困人员与

其他车辆的安全。但隧道内因故停车，

无论是安排紧急通风还是安抚乘客情

绪，都是铁路运营方的义务。

Mike：车窗可以设计成在紧急情况

下，只有列车员可以开启，或者小幅度

开启。

子良6633：应该考虑增加换气口，
并且设置在应急需要时可以打开换气

口的机械装置。

幸福港湾09：列车应该设置成在
断电情况下，每节车厢至少有一扇窗户

可以手动打开。

星辰大海：建议增加应急电源、应
急发电机、应急压缩空气装置。

愚翁：感觉目前还是缺乏有效的应
急预案，没有标准化处置流程。

Aimee：我一直有个疑问，车上的
应急锤到底什么情况下使用？旁边要有

明确提示，而不是让乘客在又热又闷的

时候自己猜。

老马识途：列车员不让砸窗可以
理解，但现场是否应该有授权？能在关

键时刻做出判断，而不是层层汇报等

批复。 本报记者 房颖 整理

列车故障一停就是几小时
铁路应急处置需要改改了


